
保护区生活污水处理标准

产品名称 保护区生活污水处理标准

公司名称 潍坊澄天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价格 30000.00/台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潍坊豪德光彩贸易广场C-1
八街11号

联系电话  13356783947

产品详情

保护区生活污水排放问题的回复

关于饮用水源地二级保护区范围内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排放的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
年7月修订）第五十九条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已建
成的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但是对于二级保护区内生活的农
村居民的生活污水，由于历史及地理位置的原因，其生活污水只能就近排入保护区范围，请问对这部分
居民的生活污水通过工程性措施，在生活污水流入库区前建设人工湿地等措施进行处理后再排放是否属
于“新建排放污染物的项目”？是否属于设立排污口？此类能够有效改善水质的项目是否能够实施？
是否可以套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08年6月1日) 第六十一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应当根据保护饮用水水源的实际需要，在准保护区内采取工程措施或者建造湿地、水源涵养林等生
态保护措施，防止水污染物直接排入饮用水水体，确保饮用水安全。

回复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六十六条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排
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已建成的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2）对于保护区划定前已经存在的居民建筑或者生活污水排放口。根据《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
设环境保护技术要求》（HJ 773-2015），城镇生活污水应收集后引到保护区外处理排放，或全部收集到
污水处理厂（设施），处理后引到保护区下游排放。居住人口大于或等于1000人的区域，农村生活污水
实行管网统一收集、集中处理；不足1000人的区域，采用因地制宜的技术和工艺处理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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